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环保相关手续委托办理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1. 项目名称：医院环保合规手续（环境应急预案、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、排水许可证、环保竣工验收、二次供水许可证）委托第三方办理服务
2. 采购单位：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3. 项目预算：人民币13万元以下（含税包干），报价包含完成全部服务内容的所有费用（人工费、资料费、评审费、监测费、差旅费、税费、管理费及相关风险费用等）。
4. 服务周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手续办理并取得相关批复/证书（因政策调整或审批部门原因导致延误的，周期可协商顺延）。
二、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
（一）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及备案
1. 依据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（HJ 948-2018）、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范，结合医院医疗废水、危化品储存、医疗废物等特有风险，开展环境风险排查、应急资源调查，编制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》《应急资源调查报告》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。
2. 组织专家评审会，负责邀请行业专家、准备评审资料、汇总评审意见并修改完善预案。
3. 向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备案材料，完成线上+线下备案，取得应急预案备案回执。
4. 预案需覆盖突发水污染、大气污染、危废泄漏等场景，具备可操作性，符合医疗行业环保管理要求。
（二）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
1. 梳理医院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所需全部材料（营业执照、环评批复、环保验收文件、监测报告、排污口规范化证明、应急预案备案回执等），指导并协助医院收集、完善资料，确保合规完整。
2. 登录“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”，填报申请信息、上传材料，完成线上提交、补正、审核对接全流程操作。
3. 配合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查、技术评审，整改反馈问题，直至取得新版排污许可证。
4. 确保排污许可内容与医院实际排污情况、环评文件一致，符合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及医疗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要求。
（三）排水许可证办理
1. 依据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，收集医院平面布置图、排水管网图、污水预处理设施资料、水质检测报告等材料。
2. 向属地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提交申请，配合现场勘察、水质核查，整改排水管网、预处理设施问题。
3. 完成审批流程，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（排水许可证），确保排水水质符合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466-2005）。
（四）环保竣工验收
1. 对照医院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，开展环保设施（污水处理、废气治理、噪声防控、危废暂存等）自查，编制环保竣工验收报告（含监测方案）。
2. 委托具备CMA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，对废水、废气、噪声等污染物排放开展现场监测，出具合格的CMA监测报告。
3. 组织环保竣工验收评审会，邀请专家及主管部门参会，汇总意见并整改完善报告。
4. 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交验收材料，完成备案。
（五）二次供水许可证办理
1. 收集医院二次供水设施设计图纸、卫生检测报告、清洗消毒记录、管理人员健康证等材料。
2. 依据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，向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交申请，配合现场卫生核查、水质抽检。
3. 整改设施卫生隐患、完善管理制度，直至取得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，确保供水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 5749-2022）。
三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.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环保技术咨询。
2. 近3年内（2023年1月至今）具有至少2家二级及以上医院环保手续办理业绩（需提供合同复印件）。
3. 配备专业技术团队，项目负责人需具有3年以上医院环保服务经验。
4. 无环保行业违法违规记录，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。
5. 能独立完成全部服务内容，不得转包、分包本项目。
6、采购人报价前应提前与业主方对接，现场勘测了解项目情况，以业主方出具现场勘测证明为准，参与现场勘测的供货方可参与询价。
四、服务验收标准
1. 环境应急预案：取得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回执，预案通过专家评审，内容完整合规。
2. 排污许可证：取得生态环境部门核发的有效排污许可证，许可内容与实际一致。
3. 排水许可证：取得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排水许可证。
4. 环保竣工验收：取得生态环境部门验收备案回执/批复文件，CMA监测报告显示污染物排放达标。
5. 二次供水许可证：取得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。
6. 提交完整的服务成果资料（含报告、证书复印件、备案回执、评审意见、监测报告等），装订成册并提供电子版存档。
五、报价要求
1. 本项目为总价包干报价，报价需明确各子项服务费用明细（可附报价明细表）。
2. 报价包含完成全部服务内容的所有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额外费用。
3. 报价超过13万元的，视为无效报价。
六、其他要求
1. 供应商需签订保密协议，对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医院技术资料、运营数据等信息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或用于本项目以外用途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服务过程中需主动与采购人对接，每30个工作日提交工作进展报告，及时反馈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。
3. 因供应商服务质量问题导致手续办理延误、驳回或无法办理的，供应商需承担全部责任，并退还已支付费用，赔偿采购人损失。
4. 服务完成后提供1年免费技术咨询，协助采购人解决环保合规相关问题。
后勤保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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